2017年行政处罚企业情况表
	序号
	案件名称

涉案人员
违法情况概要

立案时间、处罚时间
承办人

行政案件文号

处理结果
	相关证据

（现场检查记录、行政处罚决定书）
	报送人

（签字）

	1
	案件名称：河冶住商工模具有限公司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1号)
涉案人员：米永旺

概要：2017年3月7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冶住商工模具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从业人员290名，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2、未建立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考核管理制度；未建立叉车工操作规程。

3、主要负责人未定期主持召开安全生产例会。其中第1项从业人员290名，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给予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3.10、处罚时间：2017.3.30

承办人：魏志超、张凌云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E002）号
处理结果：给予该单位罚款人民币贰万元整的行政处罚。
	
	

	2
	案件名称：石家庄通信测控技术研究所产品防护厂未按规定实行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2号)
涉案人员：涂天杰
概要：2017年3月23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通信测控技术研究所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责任制中主要负责人未明确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和职业卫生检查职责；2.2017年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无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内容；3.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制定高温中暑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演练；4.用人单位职业卫生档案缺少职业健康检查处理、安置汇总情况；5.电镀工段氰化钾电镀作业场所入口处未按规定设置红色警示线，作业场所未设置中文警示说明（盐酸）；6.电镀工段更衣间更衣柜劳动者工作服与便服未分开存放；7.电镀工段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器材未固定存放（防毒面具、防护手套、防护鞋）；8.电镀工段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通风通风机未在室外设置控制开关；9.电子装配厂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相关负责人未按照制度进行定期隐患排查；10.电子装配厂存在职业病危害（电离辐射）岗位，未按规定设置职业病危害中文警示说明；11.产品防护厂未按规定为喷漆岗位从业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护目镜、防化手套）；12.产品防护厂油漆临时储存间、调漆间附近设置的洗眼器未按规定记录检修、维护、保养情况；13.产品防护厂未按规定实行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喷漆间、油漆临时储存间、调漆间与办公区域未分开；14.产品防护厂喷漆岗位进行喷漆作业时，门未关闭导致有毒有害物质外泄。其中，第13项产品防护厂未按规定实行有害作业与无害作业分开，喷漆间、油漆临时储存间、调漆间与办公区域未分开。违反了《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依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给予该单位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3.30
处罚时间：2017.4.7
承办人：刘德玉、翟灶欣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W002）号
处理结果：1、警告;2、罚款壹万圆整。
	
	

	3
	案件名称：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石家庄储备库职工培训教育档案未如实记录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3号)
涉案人员：于卫

概要：2017年3月7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石家庄储备库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职工培训教育档案未如实记录,抽查该单位的三名职工(张神州、高阳、边艳亮）的档案中2016年6月份后的培训情况仅存有考试试卷，未记录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及考核结果；2、油泵棚油泵平台南侧防爆区内放置易产生火花的铁质簸箕。其中第1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给予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3.22、处罚时间：2017.4.17

承办人：吉雷、李风海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2）号
处理结果：罚款贰万圆整。
	
	

	4
	案件名称：石家庄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违反安全生产标准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4-1号)(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4-2号)
涉案人员：吴冰、李宏

概要：2017年3月10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该公司特殊作业管理制度为2013年发布实施后至今未进行修改；2.动火作业许可证中无动火前岗位当班班长验票确认的相关内容；3.付油区乙醇卸料区西侧卸料管阀门扳手套用易产生火花的铁管，不符合防爆要求；4.中控室可燃气体报警终端显示5处可燃气体探测器存在故障。其中第3项 付油区乙醇卸料区西侧卸料管阀门扳手套用易产生火花的铁管，不符合防爆要求，不符合《易燃易爆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GB17914-2013第8.4条的规定，违反《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给予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3.24、处罚时间：2017.4.17

承办人：吉雷、李风海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4）号
处理结果：罚款贰万元整。(对该公司：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捌仟元，对该公司主任李宏：罚款人民币贰仟元。)
	
	

	5
	案件名称：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分公司未如实记录培训教育情况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5号)
涉案人员：刘建忠

概要：2017年3月30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河北分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过滤间内工具架上存放有一个铁质扳手；2、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抽查的卜建设的安全教育培训档案中未记录2016年11月之后的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及考核结果等情况）。其中第2项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抽查的卜建设的安全教育培训档案中未记录2016年11月之后的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及考核结果等情况）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给予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3.30、处罚时间：2017.4.27

承办人：徐进、孙辉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6）号
处理结果：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
	
	

	6
	案件名称：石家庄中晟安全印刷有限公司未对粉碎机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6号)
涉案人员：李树岐

概要：2017年4月19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中晟安全印刷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安全生产责任制未按照新修订的《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及时修订；2、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安全例会由安保部长王志江（非公司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3、未对粉碎机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4、制作部一楼车间东侧无“安全出口”警示标识。其中第3项 未对粉碎机操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4.21、处罚时间：2017.5.2

承办人：宋敏华、周书忠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E006）号
处理结果：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
	
	

	7
	案件名称：石家庄昌隆印务装订有限公司员工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上岗作业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7号)
涉案人员：段立宁
概要：2017年04月12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昌隆印务装订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员工孟凡宁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上岗作业；2、车间南侧安全门锁闭；3、个别员工作业时未按规定佩戴耳塞；4、车间东侧折页机皮带轮无防护罩，南侧一砂轮机无防护罩。其中第1项 员工孟凡宁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上岗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给予该单位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4.19
处罚时间：2017.5.2
承办人：张振宇、张凌云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E004）号
处理结果：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
	
	

	8
	案件名称：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司煤气管道未按规定涂安全识别色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8号)
涉案人员：周晓
概要：2017年4月26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北鑫跃焦化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该公司2017年3月15日修订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批准人未签字；2、粗苯生产区东北侧煤气管道未按规定涂安全识别色。其中第2项 粗苯生产区东北侧煤气管道未按规定涂安全识别色，违反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之规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给予该单位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5.3
处罚时间：2017.5.16
承办人：宋立峰、杜顺利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1）号
处理结果：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
	
	

	9
	案件名称：河北冀川实业总公司违反《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9号) (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09-1号)
涉案人员：赵福恩
概要：2017年5月25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北冀川实业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下列违法事实：1.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及时更新（主要负责人职责未按照《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要求增加内容）；2.生产经营单位未制定风险因素辨识管控制度；3.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例会记录无相关参会人员签到表；4.生产经营单位宣贯、学习《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不到位，相关负责人不清楚，不了解；5.生产经营单位按公司规定进行安全生产大检查记录不全（无"清明节"大检查内容）；6.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配置表未及时更新（2015年采购并使用的防护设备未填写）；7.用人单位为焊工（李绍伟）提供的职业病防护用品不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未提供防电焊烟尘口罩）；8.生产经营单位七分厂盐酸储存处存有积水，不符合规范要求（GB17915-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4.1.1）。其中第8项 七分厂盐酸储存处存有积水，不符合规范要求（GB17915-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4.1.1），违反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分别对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6.5.27
处罚时间：2017.6.9
承办人：孙拥兵、翟灶欣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W004）号

处理结果：对于该公司：罚款壹万圆整。

          对于该公司七分厂厂长唐文生：罚款壹仟圆整。
	
	

	10
	案件名称：河北海森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违反安全管理制度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10号) (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10-1号)
涉案人员：范宏

概要：2017年5月25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河北海森化工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1.编号为2017042001号的动火作业证未填写动火截止时间和审批时间；2.液氨卸料处安装的洗眼器一侧出水不足，不能满足清洗眼睛的需要；3.液氨储罐与环氧丙烷围堰中间隔堤留有一个孔洞。其中第1项 编号为2017042001号的动火作业证未填写动火截止时间和审批时间,该行为违反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对该公司及个人作出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06-09

处罚时间：2017.6.30
承办人：吉雷、李风海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3）号

处理结果：罚款人民币壹万柒仟圆，对该公司总经理范宏作出罚款人民币叁仟圆整的行政处罚。
	
	

	11
	案件名称：石家庄联合石化有限公司未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11号)
涉案人员：乔亮

概要：2017年6月6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石家庄联合石化有限公司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1.罐区及车间内管道缺少流向标识；2.未按规定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3.未按规定对从事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进行职业卫生培训；4.劳动者赵胜中、高玉红在2017年3月21日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中显示电测听存在异常，之后未按规定进行复查。其中第4项 劳动者赵胜中、高玉红在2017年3月21日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中显示电测听存在异常，之后未按规定进行复查，该行为违反了《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三项,依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五项对该公司做出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6.14
处罚时间：2017.6.30
承办人：吉雷、李风海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5）号
处理结果：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贰万圆整。
	
	

	12
	案件名称：河北新视野彩印有限公司员工张伟业、李建安全教育培训档案不符合要求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12号)
涉案人员：高胜、刘洪青

概要：2017年6月15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北新视野彩印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1、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未按照《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及时修订；2、公司安全主管高胜安全培训合格证书到期未复审（复审到期2017.5）；3、2016年新进员工张伟业、李建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无考核结果。其中，第3项 2016年新进员工张伟业、李建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无考核结果，违反《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对该公司做出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6.27
处罚时间：2017.7.12
承办人：张凌云、周书忠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E008）号
处理结果：罚款伍仟圆整。
	
	

	13
	案件名称：石家庄海川工具有限公司未在生产厂区设置风向标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13号)
涉案人员：赵士斌

概要：2017年6月19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海川工具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1、未制定2017年安全教育培训计划；2、未按《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对安全生产责任制适时修订；3、安全生产例会未形成会议纪要；4、生产厂区未设风向标。其中，第4项 生产厂区未设风向标违反《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第6.1.7条，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6.7.6
处罚时间：2017.7.14
承办人：周书忠、宋敏华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E003）号
处理结果：对该公司作出罚款壹万圆整。
	
	

	14
	案件名称：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液氨罐区北侧一喷淋水管道穿过防火堤处未密实封堵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14号)(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第014-1号)
涉案人员：李玉智
概要：2017年6月28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1、液氨罐区北侧一喷淋水管道穿过防火堤处未密实封堵；

2、甲醇罐区南侧一可燃气体检测器安装高度约为90厘米，不符合规范要求。其中第1项液氨罐区北侧一喷淋水管道穿过防火堤处未密实封堵，违反《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
立案时间：2017.7.13
处罚时间：2017.8.1
承办人：宋立锋、杜顺利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7）号
处理结果：给予该单位罚款人民币壹万柒仟圆；个人李玉智罚款叁仟圆的行政处罚。
	
	

	15
	案件名称：河北前进机械厂违反《GB17915-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W006号)
涉案人员：尚建民
概要：2017年7月27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依法对河北前进机械厂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该厂十分厂表面处理工房氢氧化钠存储区地面有积水，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GB17915-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4.1.1）,该行为违反了《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依据《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九条第（一）项

立案时间：2017.7.28
处罚时间：2017.8.17
承办人：刘德玉、石立宽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W006）号
处理结果：对该厂作出罚款壹万圆整行政处罚。
	
	

	16
	案件名称：河北曲寨矿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未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报告和举报奖励制度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Y002号)
涉案人员：胡立卫
概要：2017年8月24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北曲寨矿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按要求建立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报告和举报奖励制度。违反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立案时间:2017.8.25
处罚时间：2017.9.4
承办人：冯天哲、罗伟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Y002）号
处理结果：对该公司1、警告；2、罚款壹万伍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17
	案件名称：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未如实记录培训教育情况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S009号)
涉案人员：马东杰
概要：2017年8月30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华北制药金坦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未如实记录（抽查该单位二名职工王彦霞、陈瑞波档案仅记录到2017年4月份的培训情况，且陈瑞波档案中无受教育人本人签字)。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第四项，给予该单位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9.4
处罚时间:2017.9.29
承办人：吉雷、杜顺利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9）号
处理结果：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
	
	

	18
	案件名称：河北翼凌机械制造总厂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W001号)
涉案人员：陈延甲
概要：2017年9月22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北翼凌机械制造总厂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修配制造分厂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临时焊接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该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二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第（一）项
立案时间:2017.10.9
处罚时间:2017.10.17
承办人：任俊杰、石立宽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W001）号
处理结果：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
	
	

	19
	案件名称：高邑汇力瓷业有限公司违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Y004号)
涉案人员：苏彬
概要：2017年10月17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高邑汇力瓷业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未建立事故隐患奖励制度，违反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十一条，依据《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项
处罚时间:2017.10.20
立案时间:2017.10.27

承办人：冯天哲、罗伟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Y004）号
处理结果：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圆整的行政处罚。
	
	

	20
	案件名称：石家庄白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洗眼器无法正常使用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S008号)
涉案人员：刘景力
概要：2017年9月27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白龙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公司顺酐车间东侧装置二层平台中部洗眼器一侧喷头堵塞，无法出水。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项
立案时间:2017.10.10

处罚时间:2017.11.2
承办人：吉雷、杜顺利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S008）号
处理结果：对该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
	
	

	21
	案件名称：石家庄斯达新涂料有限公司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E007号)
涉案人员：韩荣珍
概要：2017年10月31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石家庄斯达新涂料有限公司在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容器二车间防腐工段施工作业，经查石家庄斯达新涂料有限公司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以上行为违反了《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依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给予该单位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11.3
处罚时间:2017.11.21
承办人：郭峰威、魏志超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E007）号
处理结果：1、警告;2、罚款壹万圆整。
	
	

	22
	案件名称：徐州圣珀涂装工程有限公司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制度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E005号)
涉案人员：吴月梅
概要：2017年10月31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徐州圣珀涂装工程有限公司在石家庄安瑞科气体机械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喷漆作业，经查该公司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制度。以上行为违反了《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依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项给予该单位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11.3
处罚时间:2017.11.21
承办人：郭峰威、魏志超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E005）号
处理结果：1、警告;2、罚款壹万圆整。
	
	

	23
	案件名称：河北第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健全职业卫生档案案(冀石安监管罚字（2017）ZW003号)
涉案人员：张朝宏
概要：2017年11月14日，石家庄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河北第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进行整改复查时，发现该公司未采取有效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健全职业卫生档案，职业病防护用品发放记录表和职业健康检查处理安置记录表仍未登记完善。以上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条第四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给予该单位行政处罚。
立案时间:2017.11.14
处罚时间:2017.11.27
承办人：严全虎、温明众

文号：（冀石）安监管案字[2017]第（ZW003）号
处理结果：罚款壹万圆整。

	
	

	
	
	
	


